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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大党发〔2025〕77 号

★

关于印发《广西科技大学师德违规行为通报

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校属党政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广西科技大学师德违规行为通报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 2025 年 9 月 23 日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广西科技大学委员会

2025 年 9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中共广西科技大学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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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科技大学师德违规行为通报制度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全面深化

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《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

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、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

组《关于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》、教育部办

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压紧压实高校师德师风建设主体责任的通知》

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教职员工履职履责行为，落实立德树人

根本任务，切实发挥《广西科技大学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负面清单

及处理办法》《广西科技大学师德考核办法》等制度的作用，筑

牢广大教师师德师风和职业行为防线，强化警示教育作用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对师德违规行为的通报，坚持以事实为依据、以法

纪为准绳，公平、公正及警示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做到事实清

楚、程序合法、手续完备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教职工（含附属单位教职员工），

其中包括编外聘用人员和各类兼职（名誉）教授、返聘教师、外

聘教师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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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通报情形、范围与形式

第四条 通报的情形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及《新时代高

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《新时代广西高校教师职业行为细则》

等相关规定的师德失范行为。

第五条 通报范围主要包括全校范围内通报、二级单位范围

内通报。通报形式一般包括口头通报、会议通报、专题通报等。

第六条 对师德失范行为，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在不同范围内

采取不同形式进行通报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情节较轻，受到批评教育、警示约谈、责令整改等处

理的，由涉事教师所在单位视具体情况，在本单位一定范围内进

行口头通报或在全体教职工范围内进行会议通报。

（二）情节较重，受到党内警告、党内严重警告、警告、记

过处分，或受到停职检查、调整职务等组织处理且学校已作出处

分决定的，由党委教师工作部形成通报内容，涉事教师所在单位

召开教职工大会进行会议通报。

（三）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，受到撤销党内职务、留党察看、

开除党籍、记大过、降低岗位等级、撤职处分，或受到撤销、丧

失教师资格处分，或因犯罪被依法判处刑罚且学校已作出处分决

定的，由党委教师工作部形成通报内容，涉事教师所在单位召开

师德违规行为警示教育大会进行专题通报。

（四）对社会影响较大、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师德失范行为，

由党委教师工作部商党委宣传部及时向社会通报。

（五）对一些涉及敏感复杂问题的师德违规行为，不宜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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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方式进行通报的，在征得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，由党委教师

工作部采取适当方式进行通报。

第七条 学校在对教师师德违规情况做出处理时，应明确是

否通报、通报范围、通报形式等。

第八条 涉事单位应在师德违规行为通报后的 5 个工作日

内，将本单位通报情况报党委教师工作部备案。

第三章 通报内容与时限

第九条 师德违规行为通报内容主要包括涉事教师基本信

息、违规事实、性质特点、调查过程、查处依据、处理结果、原

因分析、经验教训、整改要求、警示意义等；涉及责任追究的，

还应包括责任分析和追究等内容。

第十条 对情节较轻或情节较重但社会关注度不高的师德

违规行为，应在查处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进行通报；对影响较大、

社会关注较高的师德违规行为，根据需要适时进行通报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上级另有明确规定的，按照上

级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党委教师工作部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

起试行。

广西科技大学党委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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